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      函

會址：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58巷1號（信義國中）
電子郵件：hsuwang0514@yahoo.com.tw
承辦人： 許宛華秘書長

行動電話：0933-912227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收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六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中家聯慶字第97022號

附件： 聯合會會費繳交狀況.PDF、聯合會組織章程
主旨：為履行本會會員義務暨維會務正常運作，請本會  會員依「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」繳交本會會費，如說明，敬請 查照。
說明：

一  依「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」第三條、第十七條及「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組織章程」第六條、第八條、第三十四條、第三十五條規定，請 貴會員提撥每生每學年五元予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【計算方式為上學期學校轉撥家長會金額除以120，然後乘以5即為繳款金額，而非學生人數】，以維持聯合會正常運作，服務各校家長會。本會於收到各校會費時，當開具本會國稅局立案之繳費三聯單予各校家長會核銷。
二、依本會會員權利義務關係及98年1月12日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，函請貴會在98年2月18日前繳交會費，逾期將予以停權。停權期間將影響貴會在聯合會之相關權利【如家長研習活動補助、校長遴選意見傳遞、家長會經營績效評比等⋯】。
三、本會帳戶：華南商業銀行松山分行，戶名：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，帳號：115-10-027518-1。匯款人請填寫家長會簡稱（例如：XX國中）以方便帳務核對。

正本：民權國中家長會、介壽國中家長會、啟明學校(國中部)家長會、關渡國中家長會、新民國中家長會、北安國中家長會、民生國中家長會、立人中小學(國中部)家長會、北政國中家長會、東湖國中家長會、和平高中(國中部)家長會、北投國中家長會、蘭雅國中家長會、士林國中家長會、建成國中家長會、五常國中家長會、萬華國中家長會、成德國中家長會、大理高中(國中部)家長會、衛理女中(國中部)家長會、華興中學(國中部)家長會、薇閣高中(國中部)家長會、奎山國中家長會、立人高中(國中部)家長會、達人女中(國中部)家長會、方濟高中(國中部)家長會、延平高中(國中部)家長會、復興國中家長會、東山高中(國中部)家長會、再興中學(國中部)家長會、靜心國中家長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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